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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

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法律法规、相关文件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对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未发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我们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 89 名激励对象中，除邓燕红、

覃海涛、吴海燕、张先铃 4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余 85 名

激励对象均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司

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安排（包括锁定期限、解锁条件等事项）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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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85 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

个解锁期内按规定解锁，同意公司为其办理相应解锁手续。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林县博世科威林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林博世科”）

提供担保是为补充子公司的流动资金，满足其日常经营与资金周转需求。目前湖

南博世科、上林博世科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保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

体利益。本次担保已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南博世科、控股子公司上林博世科向银行申

请授信或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三、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宁明博惠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称）

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宁明博惠水务有

限责任公司（暂定名称），依托公司现有资源，充分发挥公司在市政供排水、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顺利推进宁明至凭祥饮水工程PPP项目

的实施，满足边境贸易加工区经济和建设发展对于用水的需求，提高公司在边贸

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及影响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宁明博惠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称）的事项。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存量资产使用

权并签订PPP项目子合同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存量资产使用权的接收及子项目合同的签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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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县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 PPP 项目合同》的进展事项，有利于顺利

推进特许经营项目的实施，发挥公司城镇污水处理领域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展

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存量资产使用

权并签订 PPP 项目子合同的事项。 

五、关于公司与广西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广西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接受捐赠协议书》暨对外捐赠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与广西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广西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捐赠协议书》，并向广西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能够加快推进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大楼的建设工作，推动

广西大学科技创新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本次对

外捐赠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捐赠的事项。 

 

 

独立董事：覃解生、徐全华、文新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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